醴陵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科学技术协会是市人民政府主管社会事务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现有股室（单位）3个，使用行政编制，属市一级预算单位，无二级预算单位。醴陵市科协现有在职人员6人，退休人员6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文件规定，本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自主创新。

（二）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捍卫科学尊严。推广先进技术，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做好科普场馆、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三）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科技团体和科技工作者服务，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党和政府制定科学技术政策、法规提供咨询，参与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有关工作。

（四）表彰奖励优秀科技工作者，向有关部门推荐人才，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五）主管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的业务及挂靠单位的协调、联络；组织推荐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送株洲市评选，承办全市自然科学论文的评审工作。

（六）建立和发展市乡科普网络；组织开展全市科普示范创建工作，负责科普示范基地、示范户、农技协会的归口管理和业务指导，发挥其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七）负责组织所属团体和会员承担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技工作以及重大项目的咨询、论证等工作，提出政策建议，参加技术攻关，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

（八）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市科协机关，无二级预算单位。收入为纳入公共预算的政府财政经费拨款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科协机关基本运行的行政经费支出，也包括人员、公用、工作性专项、重点专项等专项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20.9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8.78万元；上年结转2.13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20.91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106.6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9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3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0.91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0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7.52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0.32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机关工作人员增加1人。
（四) “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6.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1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0.2万元;培训费0.2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
“三公”经费中公务接待费较2016年度增加了2.5万元，主要是由于市科协2017年要开展全国科普示范县创建工作，接待费用有所增加。

公务用车运行费减少了4.3万元，因公车改革后，市科协的公务用车已交由市国资局统一处理，公务用车运行费用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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